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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旱

(2Uli年 11月 12日 特別會員大會議決通過修訂 )

第一條  總則

定名 一

中文 :聖 潔生命會(香港分會)瑜 伽中心

英 文 :TheDivineLifeSUciety(HUngKUngBranch)YUgaCentre

(“本會
”

)

●

一

本 曰

￣

本會以非牟利方式運作 ,旨 在推廣施化難陀大師(SwamiSivananda)所 傳

之綜合瑜伽 ,加深香港人對瑜伽的認識 。

3.架 構 -

本會由 I9螞 年度畢業的瑜伽導師 (持 有由慈達難陀大師頒發畢業證書者 )

成立 。本會組織架構詳見本會章第五條 。

與印度聖潔生命會的關係 -

本會師承印度聖潔生命會(TheDiv㏑eLifeSUciety)(“ 印度總會
”
)的 綜合

瑜伽教義 ,得蒙印度總會授權 ,是 香港特別行政區唯一的聖潔生命會分

會組織 ,傳授施化難陀大師所傳之綜合瑜伽 。然而 ,本會在行政及財政

上完全獨立運作 ,與 印度總會無關 。

永久會址 -

香港北角明園西街 26號 曉搴地下 。

服 務 愛 心 施 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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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條  會 員 守 則

1.師 承印度總會的綜合瑜伽教義 ;

2.遵 守本會會章 ;

3.遵 守所有本會的決議 ;

4.樂 於篤本會義務工作 ,推廣施化難陀大師所傳之綜合瑜伽 ;

5.依 各項活動或課程的設定 ,繳交費用 ;

6. 會員在未得領導層許可之情況下 ,不 得擅用本會名義而在本會內外參與

任何活動或進行募捐 ;

如會員有損害本會聲譽或利益之行寪 ,本會有權開除其會籍 ,所繳會費

不予退還 。

7.

服 務 愛 心 施 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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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三條  會 員 類別

本會會員共分六種 ,包括普通會員 、副委員 、委員(包 括永久委員)、 顧問 、永
遠名譽顧問及永遠名譽會長 :

1.普通會員 -

(a)

(b)

(c)

資格 -

對瑜伽有興趣的各界人士 ,提 交申請並須繳納本會設定的會費 ,通過

本會審批成功後 ,便可成篤普通會員 ;

權 利  -

(i)  參加本會所舉辦之公開活動或課程 ;

(ii) 出席會員大會 ;

(iii) 可以被推薦成篇副委員 ;

會費 -

有效期一年 ,屆 滿後要再繳費方可繼續成馬普通會員 。

2.副 委 員 一

(a) 資格 一

(b)

經由 3名 位委員推薦 ,通過本會審批成功後 ,普通會員可以獲委任而

成寪副委員 (本 會保留最後的隨時絡止委任權利 )。

權禾U -

(i)  優先報名參加本會所舉辦之公開活動或課程 ;

(ii) 參加本會所舉辦之每月例會 ;

(iii) 出席會員大會 ;

(iv) 表現良好 ,有機會可獲委任成篤委員 。

會費 一

免繳年費 ;

任期 -

1年 ,可以再獲委任而連任 。

(c)

(d)

服 務 愛 心 施 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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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委 員 (包括永久委員 )-

(a) 資格 -

(i)  永久委員  :所 有 1995年度畢業的瑜伽導師 ,持有由慈達

難陀大師頒發畢業證書者 ;

獲委任的委員 :副 委員連任 3年 ,表 現良好 ,得 本會通過 ,可

以獲委任而成馬委員 〈本會保留最後的隨時絡

止委任權利 〉 。

(b)  蕱朢禾U 一

(i)  優先報名參加本會所舉辦之公開活動或課程 ;

(ii) 參加本會所舉辦之每月例會 ;

(iii) 出席會員大會 ;

(iv) 表現良好 ,有機會獲本會委任職務 。

(c) 會費 一

免繳年費 。

(d) 任期 -

(i)  永久委員   :任 期絡生有效 ;

(ii) 獲委任的委員 :I年 ,可以再獲委任而連任 。

4.顧 問 一

(a) 資格 -

由本會直接委任 (本會保留最後的隨時絡止委任權利 )。

(b)  捐簉苯U —

(i)  優先報名參加本會所舉辦之公開活動或課程 ;

(ii) 參加本會所舉辦之每月例會 ;

(iii) 出席會員大會 。

(c) 會費 -

免繳年費 。

(d) 任期 -

1年 ,可以再獲委任而連任 。

服 務 愛 心 施 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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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永 遠名譽顧問 -

(a9 資格 -

由本會蓲接委任 (本 會保留最後的隨時終止委任權利 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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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不U -

(i)  優先報名參加本會所舉辦之公開活動或課程 ;

(ii)  列席參加本會所舉辦之每月例會 ;

(iii)  出席會員大會 。

會費 一

免繳年費 ;

任期 -

絡身 。

權不U —

(i)  優先報名參加本會所舉辦之公開活動或課程 ;

(ii)  列席參加本會所舉辦之每月例會 ;

(iii)  出席會員大會 。

會費 -

免繳年費 ;

任期 -

絡身 。

6.永 遠名譽會長 一

(a) 資格 -

由本會蓲接委任(本會保留最後的隨時絡止委任權利 )。

(b)

(c)

(d)

(b)

(c)

(d)

服 務 愛 心 施 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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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四條  會員大會

1.大會之組成 -

(a)

(b)

會員大會由頷導層 (會 長一名及副會長兩名 )、 主要行政人員(秘 書兩

名 、財務主任一名 、導師培訓主任一名 、活動統籌主任一名及總務主

任一名)及 所有出席大會的會員組成 ;

本會會長舄會員大會當然主席 ,若會長缺席時 ,則 由其中一位副會長

輪任署理其職務 ;

(c) 領 導層 委派 其 中一位秘 書篇會員大會 當然文 書 ,若 兩位 秘 書缺席

時 ,則 由財務主任代理其職務 ;如 果財務主任缺席 ,則 由頷導層另作

委派安排 。

2.會 員大會之功能及職權 -

檢討及通過本會上屆之會議紀錄 、幹事會之工作報告及財政報告 ;

議決通過修改會章 ;

可按情況需要 ,討論及表決各項重要會務 。

3.大 會之召開 一

由會長負責召開 ;

每年通常在五月舉行 ,具體 日期與詳情由領導層定出 ,所有會員均可

出席會員大會 ;

本會於會議的不少於七 日前 ,張 貼通告 、或以書面通知各會員 ,有 關

之開會 日期和議程 。

a
 
 
 
 
b
 
 
 
 
c

a
 
 
 
.
b

(c)

服 務 愛 心 施 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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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條  本會組織架構 (領導曆 、主要行政人員及工作小組 )

｛領 導 曆 、主 要 行 政 人 員 及 工 作 小 組 ｝

1.領 導層 、主要行政人員及工作小組的組成 -

(a) 頷導層由一名會長及兩名副會長組成 ;

(b) 頷導層之下設有主要行政人貝 ,包 括 :秘書兩名 、財務 I任一名 、導

師培訓主任一名 、活動統籌主任一名及總務主任一名 ;

(c) 頷導層及主要行政人員之下設冇工作小組 ,包括文獻整理組 、翻譯組 、

編輯組 、教務組 、義I組及導師聯絡組 ,各 I作小組由組長及其成貝

組成 。

頷導層的產生 一

(a) 2UH年 領導層成員由印度總會委任產生 ,任期寪終身 :

(b) 如果頷導曆成員因任何理由離任 ,空 缺將由頷導層協商 ,從委員屮選

派委任 。

主要行政人員的產生 一

主要行政人貝由頷導曆委任 ,任期不設時限 。

頷導層的職權 -

(a) 頷導層寪本會最高權力單位 ,●i理 本會之決策與運作 :

(b) 除本會章另冇訂明外 ,領導燖擁有本會的人事任免權 ;

(c) 管理本會組織架構 ;

(d) 指導各i要 行政人貝與各個 I作小組策劃 、組織及舉辦各項活動

(e) 頷導層可斟酌情況 ,即 時全權處理突發事件 .

2.

3.

4.

服 務 愛 心 施 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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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頷 導層成員的職務 -

頷導曆成員是 本會最高決策人員 。

(a) 會長 -

(i)  主持本會所有會務 ;

(ii) 負責召開及 主持領導層會議 、行政會議 、例會 、特別會議及會

貝大會 ;

(iii) 在會議過程中的每一個表決事項 ,如 贊成和反對的兩方票數相

同 ,會長有最後決定權 :

(iv) 會長對領導層 、主要行政人員及各個I作小組所作的決定擁有

最絡否決權 ;

(v) 當會長缺席或出缺時 ,兩位副會長輪次署任會長職務 ;

(vi) 當會長因健康理由不能行使職權時 ,兩 位副會長可 白行協商由

副會長署任會長職務的方案 ;如 未能達成共識 厂可聯同主要行

政人員協商由副會長署任會長職務的方案 。

(b) 副會長

(i)

(ii)

(iii)

(iv)

(v)

(vi)

協助會長主持及推行本會所有會務 ,包 括 :與印度總會聯繫溝

通 ,統籌大師來港及本會在總會的註冊等I作 ;

負責協助會長召開頷導廥會議 、行政會議 、例會 、特別會議及

會員大會 ;

如果會長缺席會議時 ,副 會長輪流代會長主持會議 ,並 可以行

使否決權 :

負責協調主要行政人員及各個I作小組的I作 ;

負責會員皈依大師的工作 ;

管理本會受薪職貝 。

服 務 愛 心 施 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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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主 要行政人員的職務 -

主要行政人員須苣接向領導層負責 ,協助頷導曆 ,並按頷導層的指示 ,

處理各主要行政人員所屬職務的工作項 目及安排 .

(a) 秘書 一

(i)  眵助會長與副會長處理來往函件及一般艾書王作 :

(ii) 編訂開會議程 、編寫各項會議記錄 ;

(iii) 管理檔案文件 ;

(iv) 督導受薪職員的王作表現 ;

(v) 按會長或副會長的指示 ,處理本會其他所需會務或工作 。

(b) 財務主任 -

(i)  管理本會所有有關財政事務 ,包 括 :各 項收入 (例 如 :會 費 、

課程費 、活動費等 )及 處理 日常開支 (儚j如 :導 師費 、租金 、職

員薪俸等):

(ii) 處理及保存有關財務艾件 ;

(iii) 製作良好財務帳 目 ,每 年的三月遞交頷導曆審核 ;並 在會員大

會公佈 ;

(iv) 如要動用經費超過壹千港元時 (﹎I二 述第五條第6節 (b)段 (i)項 的
“
處理 日常開支

”
除外),須 由領導層通過方可動用 ,提 款時須

由領 導曆 指示 已預 先登 記的 5位 委 員 *其 中任何 2位 聯 署 簽

名 。

【*本會 已經在指定的銀行辦安 了預先的登記手續 ,該 5位 委員獲本會

授權有權聯署簽名辦理銀行的提款事宜 ;頷 導層可按情況需要 ,

更新上述本會授權聯署簽名的名單 。】

(c) 導師培訓主任 一

(i)  向頷導層提出舉辦導師訓練的建議 ;

(ii) 維持與提高本會導師的素質 ;

(iii) 策劃及統籌有關本會導師訓練的事宜 。

服 務 愛 心 施 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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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)

(e)

聖 潔 生 命 會 (香 港 分 會 )瑜 伽 中 心

T㏑eD∥㏑eL︳feSUcie玅 (HUⅡgKUngBraⅡch)Y.gaCeⅡtre

活動統籌主任 -

(i)  向頷導層提出本會馬會員舉辦所有活動的建議 ;

(ii) 策劃及統籌本會烏會員舉辦的活動 ,包括大師訪港活動 、瑜伽

營等 ;

(iii) 按領導層的指示 ,策 劃及統籌有關本會其他活動的工作項 目及

安排 。

總務主任 -

(i)  向領導層提出本會所需的物資及器材的探購 、儲存及管理建

議 ;

(ii) 負責管理本會物資及器材的探購與儲存 ;

(iii) 策劃及統籌本會會議前後的工作安排 ;

(iv) 負責管理本會場地設施及租用場地事宜 ;

(v) 按領導曆的指示 ,策劃及統籌有關本會其他活動的工作項 目及

安排 。

7.工作小組組長及其成員的產生 —

(a9 I作小組組長由頷導層委任 ,任 期不設時限 ;

(b) I作小組成員可經其所屬組長同意或推薦 ,由 頷導層批核便可成廌該

小組成員 ,任期不設時限 。

8.工作小組組長及其成員的職務 -

(a) I作小組須向領導層負責 ;

(b) 工作小組組長須協助領導廥 (或 領導層授權的主要行政人員),按領導

層的指示 ,處理其小組所屬範疇的工作項 目及安排 ;

(c) I作小組成員須協助其小組組長 ,按頷導層的指示 ,處理其小組所屬

範疇的工作項 目及安排 。

服 務 愛 心 施 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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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條 會議

1.領 導層會議 一

由會長負責召開 ;

由頷導層按情況需要決定合適的舉行方式 、地點 、日期及時間 ;

頷導層成員均須出席 ;

如有需要 ,秘書或其他個別主要行政人員須按領導層的指示列席或提

供協助 ;

商議本會所有事務 ,並可按情況需要 ,將提議或待決事項交與其他會

議商議或跟進 。

行政會議 -

由會長負責召開 ;

通常每月一次 ;

頷導層與主要行政人員均須出席 ;

商議或跟進頷導層會議的提議或待決事項 :

商議各主要行政人員所屬職務的工作項 目及安排 ;

商議各工作小組所屬範疇的工作項 目及安排 ;

按情況需要 ,將提議或待決事項交與其他會議甬議或跟進 ;

領導層可按情況需要修訂會議內容 。

2.

(a)

(b)

(c)

(d)

(e)

(a)

(b)

(c)

(d)

(e)

(f)

(g)

(h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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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月例會 -

由會長負責召開 ;

通常每月一次 :

出席例會人士除了頷導層 、主要行政人員和各工作小組組長及其成員

外 ,包括永遠名譽會長 、永遠名譽顧問 、顧問 、委員及副委員 ;

例會內容 :

(i)  頷導層可向與會者 ,宣 佈有關領導層會議及行政會議的提議 、

議決或待決事項 ;

(ii) 頷導層 可向與會者 ,就 有關頷導層會議及行政會議的提議及待

決事項或其他事項進行諮詢 ,並可按情況需要 ,與 主要行政人

員就該事項作出議決 :

(iii) 各王作小組 向頷導層洭報有關其小組所屬範疇的王作項 目及

安排或提出相關建議 ;

(iv) 財務報缶 ;

(v) 領導曆可按情況需要修訂例會內容 。

4.特 別會議 -

(a) 如有需要 ,會長可以召開特別會議 ,矞議特別事項或其他會務 ;

(b) 領導層與主要行政人員均須出席 ;

會員大會 -

會員大會詳見本會章第四條 。

議決事項 -

有關領導層會議的議決須經領導曆其中三份之二贊成 ,會員大會的議決

須經出席者三份之二贊成 ,其 餘以上舉行的各項會議的議決 ,均須經頷

導層與主要行政人員其中三份之二贊成 ,方可成寪議案 。會長保留最絡

否決權 ;如 果會長缺席 ,副會長仍然可以行使最絡否決權 。

a
 
 

‧b
 
 
 
c

(d)

5.

6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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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條  解 除與本會 關係

本會會員觸犯本會章第二條
“
會員守則

”
而被勸告無效 ,領 導層可主動提出

書面通知而絡止該會員關係 。

第 八 條  會 費 用途

所有收入和財產*,只能用作支付本會之日常支出或議決的指定項目 ,或處理

本會會章宗旨所列明之事務外 ,不得將這些收入和財產 *移作其他用途 。

【*收 入和財產一包括會費 、活動收入 、課程收入 、捐款和任何形式的捐獻等 ,

及這些
‘
收入和財產

’
所產生的利潤和利息(如 有者 )】

第九條  本會 永久會 址 的擁有權

本會永久會址屬吳志文女士擁有 ,並 由吳志文女士寪本會褔祉 ,發心無條件

借予本會作永久會址使用 。本會日後如果停止運作 ,需把本會永久會址交還

吳志文女士 ,或根據香港法例交還吳志文女士的合法繼承人 。

第 十 條  債 務 及 責 任

如本會牽涉任何債務或責任 ,則 由頷導層與主要行政人員牛均負擔 ;每位成

員的負擔以港幣壹佰元寪上限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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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條 組織解散之處理

1.解 散方法 -

本會如需被解散 ,必須由會長召開特別會議 ,經頷導曆與主要行政人員

表決 ,並獲得全體頷導曆與主要行政人員之其中三份之二贊成 ,通過解

散議案 ,本會方 可正式解散 。

2.資 產處理 -

(a)

(b)

本會的剩餘資產*,除本會章另有訂明外 ,均被即時全部捐予香港特

別行政區之法定慈善機構 【*剩餘資產一包括會費 、活動收入 、課程收

入 、捐款和任何形式的捐獻⋯等 ,及這些
‘
剩餘資產

.所
產生的利潤

和利息 (如 有者 )】 ;

有關本會書籍 、音訊或其他不屬於剩餘資產的物資 ,將 由領導曆作最

後決定及安排處理 。

第 十 二 條  本 會 會 章 之修 訂

頷導層與主要行政人員可提出修訂本會會章 ,並於特別會議屮議決該修訂提

議 ,再經會員大會議決通過修改會章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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